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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三联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持股情况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

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本次持股变动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投资者股份变动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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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 股份 

         

公司于 2019 年进行第一次股票发行，浙江丽水生态经济产业基

金有限公司以 1.3 元/股的价格认购公司 7,692,300 股，认购金额

9,999,990.00 元。浙江丽水生态经济产业基金有限公司与公司签订

附生效条件的《关于浙江丽水生态经济产业基金有限公司与浙江三联

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》及《关于<关于浙江丽水生

态经济产业基金有限公司与浙江三联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

认购协议>之补充协议》，约定公司在利润考核年度未达到约定的经营

业绩，投资方有权要求实际控制人中的任何一方或两方回购投资方所

持有的公司部分或全部股份。 

基于公司实际经营业绩未达标，公司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纪伟

勇、王建伟拟通过股转系统大宗交易的方式对公司股份进行分期回

购。 

 

（二） 股份变动涉及的相关股权转让协议、行政批准文件、司法

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

回购价款为 999.999 万元投资本金以及按年化收益率 7%计算

的投资收益。投资收益=999.999万元*7%*实际投资天数/365，实际

投资天数为投资款拨付日（2019年 12月 17日）至回购价款 999.999

万元交割完毕的日历天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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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投资者基本情况 

1、法人基本信息 

公司名称 浙江丽水生态经济产业基金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 吴小波 

实际控制人 丽水市财政局 

成立日期 2015年 12月 11日 

注册资本（单位：元） 420,000,000 

住所/通讯地址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北苑路 190 号 

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，投资管理 

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股权结构 

丽水市金融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占比 

80%，丽水市莲都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

公司 20%。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100MA28J1B20W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

象 
否 

 

2023 年 3 月 17 日，浙江丽水生态经济产业基金有限公司通过

大宗交易方式，减持公司股份 1,138,255 股，拥有权益比例从 17.61%

变为 15%。 

 

二、 所涉及后续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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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股份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

发生变化。  

 

上述股份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

发生变化。 上述股份变动事项已达到权益变动披露标准，需披露权

益变动报告书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3 月 20 日在全国中小企

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的《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23-001）。 

 

三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浙江三联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》 

 

 

 

 

浙江三联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3年 3月 20日  


